
第三屆 「反迫遷律師培訓：土地爭訟研習課程」 簡章 

活動源起 

人民的居住權屬於國際人權保障中重要的一環，當民眾確實有實際居住於該地

的事實存在，政府機關在進行空間規劃的相關政策時，就必須要將民眾的居住

權考量在內，對於公共政策實施的必要性、公益性、最佳手段性等要件進行周

延審慎的考量，以採行對人民影響最小的最佳手段。 

近年來，迫遷爭議案件在全台各地層出不窮。新闢道路、開設園區、建港設埠

等政策所預設的經濟價值與公共利益是否能夠與民眾的居住正義均等甚至更

高？一條節省 1 分鐘的道路、一塊預定被興建為高級住宅區的土地，能創造的

經濟價值難道真高於已既存於當地的產業與世世代代居住於此的家族回憶？當

政府的政策無法說服民眾，又企圖以強硬的方式取得土地，抗爭便成為民眾唯

一能夠保護自己的手段，社會衝突亦發激烈。而除了走上抗爭之路外，也有越

來越多的案件當事人找上律師或是相關的環境法律扶助團體，選擇以訴訟方式

維護自身的權利；但是傳統法學教育中卻仍欠缺對土地開發訴訟的完整體系講

解，亦難以因應複雜多變的土地開發訴訟案件，並在此過程中將實務經驗傳承

下來。 

為了釐清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是否充足，也為了保障權利受到侵害的民眾能夠維

護自身基本權利，環境法律人協會、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共

同籌劃「反迫遷律師培訓課程」，從國土計畫、區域計畫、都市計畫等空間規

劃政策及法律規範談起，接著探討土地徵收制度、市地重劃制度等開發手段，

佐以相關訴訟實務，以釐清民眾在不合理的政策規劃之下，有哪些救濟或者公

民參與的手段。另配合行政訴訟法都市計畫審查程序之增訂，本課程邀集學者

講授該制度之輪廓，並說明都市計畫審查程序之適用。 

2017 年、2019 年分別舉辦「第一屆反迫遷律師培訓課程」及「第二屆反迫遷

律師培訓課程」結束後，已有多名學員參與、投入土地開發訴訟案件，如西港

外環道徵收、桃園航空城⋯⋯等案件之中。因此，2021 年「第三屆反迫遷律師培

訓 土地爭訟研習課程」我們同樣希望通過培訓課程的訓練，培養具備土地爭訟

業務能力的律師，投入土地徵收訴訟實務，以保障民眾的基本權利。 

 

活動目的 



本課程從政府的空間規劃政策、開發手段等法律規範談起，輔以訴訟實務的經

驗分享，並釐清理論與實務之間的落差，培養具備反迫遷訴訟知識、領導反迫

遷抗爭議題的律師。 

 

活動說明 

本次課程共有十堂課，上課時間分別為 10/30、11/6、11/14（日）、11/20、

11/28（日）、12/4、12/11、12/26（日）、1/8、1/15，共計十週，每堂課三

小時。邀請相關領域中的專業講師授課，除了專家學者之外，也安排具有豐富

實務經驗的律師、法官與各地爭議個案中的當事人前來分享經驗，以培養學員

具備完整的理論與實務操作的能力。本課程將於培訓結束之後頒發結業證書，

記錄學員實際出席課程堂數，完成培訓課程（八堂以上）的律師，主辦單位將

安排進入反迫遷個案實作的機會。另本次課程將於 1/23 安排小旅行，走入在

地，實地探訪反迫遷之案例，讓學員對迫遷案例有更深刻之體會。 

 

參加對象及錄取名額 

本次活動以有志於協助迫遷案件的律師或法律背景的環境社團夥伴為優先錄取

對象，學員人數上限為 30 人，主辦單位保有錄取學員的篩選權。 

※報名成功不代表錄取，請靜候主辦單位通知是否錄取 

 

課程費用 

1.     本次課程報名費用為新臺幣（下同）6,000 元，含小旅行費用。 

2.     為確保課程出席率，若學員完成 8 堂課（含）以上，課程結束之後將於

頒發研習證書（註明出席堂數）時。課程費用（6,000 元）將開立正式收據

（非捐款，不得抵稅）於上課時發放。 

3.     為維護課程授課品質，學員遲到 15 分鐘以上，禁止入場，並視同缺席；

於課程結束前 50 分鐘提前離席者，亦不計入該堂課程出席。如有特殊原因可

跟主辦單位協調，以主辦單位認定為準。 

 

活動地點 



本次課程為線上上課。 

※本次培訓課程第七堂「計畫訴訟」採實體上課，上課地點為台北律師公會，

請學員參考課程安排，確認好當天的授課地點。 

全國律師聯合會（100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 4 號 7 樓 C 室） 

台北捷運台北車站 M8 出口 

 

課程安排 

※主辦單位保留課程異動之權利 

堂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邀請名單 地

點 

一 10/30(六) 

9:30-

12:30   

區域計畫法與國土計

畫法概論 

蔡玉滿（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科長） 

 

探討國土計畫與區域計畫運作機制及其法效。 

二 11/6 (六) 

9:30-12:30 

都市計畫法概論 戴秀雄（國立政治大學地政

學系副教授 

 

都市計畫法之重點及其相關法律學說與實務見解。 

三 11/14 (日) 

9:30-12:30 

規劃原理 張學聖（國立成功大學都市

計畫學系教授） 

 

談規劃的基本原理、規劃設計的原則和方法及規劃實

務。 

四 11/20 (六) 

9:30-12:30 

市地重劃概論與市地

重劃實務運作 

何彥陞（逢甲大學土地管理

學系副教授） 

 

談市地重劃概論，並輔以市地重劃實務運作中會出現

的問題、實務如何操作等進行講解。 



五 11/28(日) 

9:30-12:30 

土地徵收條例概論 辛年豐（逢甲大學土地管理

學系副教授） 

 

土地徵收條例之重點及其相關法律學說與實務見解。 

六 12/4 (六) 

9:30-12:30 

市地重劃訴訟實務 周家年（宏權合署法律事務

所律師） 

 

論現行市地重劃之實務運作。 

七 12/11(六) 

14:00-

17:00 

計畫訴訟（實體課

程） 

林明昕（ 國立臺灣大學法

律學系教授） 

 

行政訴訟法都市計畫專章之適用：論都市計畫訴訟程

序之進行及論計畫之違法。 

八 12/26 (日) 

9:30-12:30 

土地徵收訴訟 熊依翎（拳能法律事務所合

署律師） 

 

討論公益性、必要性、手段性、協議價購實質、土徵

小組程序瑕疵。 

九 1/8 (六) 

9:30-12:30 

人權公約理論及實務 郭銘禮（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法官） 

 

以人權公約角度出發，談論人權公約之實務與理論交

錯問題。 

十 1/15 (六) 

9:30-12:30 

公益律師與社會運動

（綜合座談） 

郭鴻儀（台灣蠻野心足生態

協會秘書長） 

社子島在地居民 

 

談公益律師及社會運動之困境 



十

一 

 1/23 (日) 

9:30-12:30 

直擊迫遷現場：小旅

行 

社子島（敬請期待） 

 

迫遷案例現場直擊 

 

 

報名辦法與連結 

填寫線上報名表單 

活動報名連結：https://neti.cc/rLE2gln  

報名期間：即日起至 2021/10/17（日）止。 

※報名成功不代表錄取，課程錄取名單將於 10/20 前公告，並通知繳費，請靜

候主辦單位通知是否錄取 

 

活動連絡人 

環境法律人協會秘書處專員 張宜鈞 

電話 02-23880667 

E-mail：eja@eja.org.tw 

 

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環境法律人協會、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台灣蠻野心足生態

協會 

協辦單位：（陸續邀請中）台北律師公會、台中律師公會、桃園律師

公會 

 

https://neti.cc/rLE2gln?fbclid=IwAR0m9UnXDmIpjjilO19ixUBVrr75KOCkuF-YifMhDIoP96TEc0VZ8cDVaY0

